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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

延期购回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收到股东武汉长江经济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

发公司”）通知，2017 年 12 月 8 日长发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）办理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已于 2018

年 5 月 31 日到期，因经营需要以及为避免构成短线交易，长发公司

申请办理了该项业务的延期购回手续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延期的情况 

股东名称 
参与交易的 

证券公司 

证券数量 

（股） 
到期日期 实际购回日期 

长发公司 
广发证券股份 

有限公司 
797,900 2018年 5 月 31日 2018年 8 月 31日 

二、公司股东本次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(股) 

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长发公司 
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 
1,057,700 0.53 259,800 0.13 

 

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《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

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待购回期间，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、提案、

表决等股东或持有人权利，由广发证券按照长发公司的意见行使。 

（三）待购回期间，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（包括现金分红、

债券兑息、送股、转增股份、老股东配售方式的增发、配股和配售债

券等）归属于长发公司。 

（四）待购回期间，长发公司可以提前购回标的股份。 

（五）购回期满，如长发公司违约，广发证券按照《约定购回式

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处置标的股份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


